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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气价不能忽视
百姓感受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听闻天然气要涨
价，昨日我市多个充气网点出现市
民争抢买气现象。其中，洛阳新奥
华油燃气有限公司北大街营业厅门
口，长队一直排到了马路上。对此，
新奥华油及市发改委相关人员均表
示未接到调价通知。（见本报今日
A07版报道）

这么多老人，排这么长的队，就为
赶在“天然气涨价”之前，为省点钱多
囤气，不容易。毕竟，日子就是柴米油
盐，市民反应如此“敏锐”，很正常。

目前，我市没有接到天然气调
价通知。据部分媒体报道，昨天国
家发改委官员也表示，天然气是关
系民生的基础能源，政府部门对实
现国内气价的市场化十分慎重，绝
不会轻易作决定。但毋庸置疑的
是，相关部门已多次表态，中国天然
气价格偏低，对其进行调整是肯定
的，多地对此也正在试点。从长期
看，天然气定价向市场化回归也是
大趋势。

是的，短期内天然气不会涨价
虽已被证实，但现在不涨不代表以

后不涨——老百姓的担忧，也不是
没道理。

问题是，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
不能忽视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不能
不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更不能
在调价与涨价之间简单地画等号。

作为民生必需品，天然气就跟
水和电一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
关。咱可以不开车，可以不坐车，但
不能不吃饭，多数人做饭都要用
气。现在，生活成本已经够高了，

“住不起”“学不起”“病不起”常被提
起，不能再加上个“烧不起”了。

因此，理顺天然气定价机制固
然重要，对民生的“兜底”也不能忽
略。在考虑天然气成本的同时，更
要合理测算出“民生成本”，并尝试
确立诸如消费补贴机制、公共资源
出让收益分享机制等配套政策，让
改革红利真正惠及大众，而不是把
成本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当然，就算天然气要调价，也得
严格执行听证制度，让老百姓真正
参与这一过程，并切实增强其话语
权。同时，对于民用、工业、商用等
天然气价格，也应区别对待，把优先
稳定民用摆在第一位。

□本报特约评论员 佘宗明

【新闻背景】为鼓励市民举
报安全生产问题，安徽马鞍山安
监局实施“举报有奖”。今年有4
名举报人符合奖励条件。公告发
布一周多，4 名获奖者无一露
面。安监局工作人员打电话与获
奖人联系，电话不是打不通，就
是被告知“打错了”。（3月 26日
《新安晚报》）

物质回馈当前，举报人却唯恐避
之不及。这般景象，耐人寻味，却不
鲜见。去年，山西公安厅交管局宣布
两起交警收黑钱案件查处情况，两名
交警大队长被免职，但官方设立的
500万元举报奖金无人问津。

举报者拒领奖金，原因不一而
足：或缘于看淡奖金，举报纯粹是为
了惩恶；或是担心奖金是在“钓鱼”，
领奖时身份被暴露，为招致报复埋
下伏笔……毋庸讳言，后者也是众
多举报人不敢领奖的主要肇因。

以正当渠道反馈问题，不过
是合理的权利伸张、诉求表达，
这也在法律保护的框架内。实
际上，因举报受报复的事情层出
不穷。据 2010 年最高人民检察
院的数据，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
犯罪者约有 70%曾遭报复或变相
报复；平均每年因举报而遭受打
击报复，致残、致死的证人、举报

人有1200多。
举报人的“领奖怯懦”，与其说

是庸人自扰，不如归结为信任断裂
下的自保式警惕。

在我国刑法中，并非没有对应
的举报人权益保护机制：对举报人
打击报复情节严重的，量刑为 2 年
至7年。只不过这种惩处力度不免
有限：一者，言语恐吓、精神损害等，
也在广义报复之列，却不在刑罚范
围内；二者，与国外的惩处力度相比
较，我国法律的量刑偏轻。

此外，某些治理者与被举报
者“猫鼠同窝”，沆瀣一气，抑或是
疏于隐私保护，无意间泄露机宜；
在举报途径上，也过度依赖“点对
点实名举报”等，都将举报人权益
置于裸露地带。

当有奖举报遭遇“领奖怯懦”
时，亟须反省的，是举报环境的不尽
如人意：只有加大对打击报复恶行
的惩治力度，并将隐私保护提升到

“底线恪守”的层面上，才能避免正
义举报与“恶报”的倒挂，打消举报
人自保式的警惕。

当有奖举报遭遇“领奖怯懦”


